	正宁县行政事业性及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2020年度）附件：1


	部门
	项目编号
	收费项目
	征收标准
	批准级次
	管理方式
	文件依据
	备注

	
	
	
	计价
单位
	收费
标准
	
	
	
	

	教
育
	执收单位：正宁县教育局

	
	1
	普通高校招生报名考试费
	
	
	中央
	缴地方国库
	

[1992]价费字367号
发改价格[2003]2161号
甘发改收费[2012]1306号
甘发改收费[2014]1074号
甘发改收费[2010]1915号

	

	
	(1)
	报名考试费
	
	
	中央
	缴地方国库
	
	

	
	①
	单科
	元/生.科
	2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②
	综合科目
	元/生.科
	4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③
	英语听力考试费
	元/生
	2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④
	体检费
	元/人.次
	4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2
	中专考试报名费
	元/人.次
	2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执收单位：正宁职专

	
	1

	中等职业学校学费
	元/生.学年 
	2000（免收） 
	中央
	缴地方国库
	甘价费（1999）179号
教财[2004]4号
教财[2003]4号
甘发改收费[2015]1352号
甘发改收费[2016]1133号
	

	
	
	住宿费
	元/生.年
	30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2
	中等职业学校学籍管理费
	元/生 
	25 
	中央
	缴地方国库
	甘价费（2002）313号
甘教职成函（2013）39号


	

	
	3
	甘肃电大学费（开放教育）
	
	
	
	
	甘发改收费[2010]1296号
	代收费

	
	（1）
	本科学费
	元/学.分
	9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2)
	专科学费
	元/学.分
	8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3)
	考试费
	元/生.门
	3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4
	中等职业教育短期培训
	
	
	
	
	财教[2013]19号
发改价格[2013]887号
教财[2006]2号
发改价格[2005]2528号
发改价格[2003]1011号
教财[2003]4号
计价格[2002]838号

	

	
	（1）
	培训费
	元/人.月
	24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2）
	住宿费
	元/人.天
	6-8
	中央
	缴地方国库
	
	

	
	执收单位：正宁县第一中学   第三中学     第四中学

	
	1
	学费（春季）
	元/生.学期
	44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教财[2003]4号
教财[1996]101号
庆市价费[2008]75号
甘价费（2008）202号
	

	
	
	学费（秋季）
	元/生.学期
	47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2
	住宿费（7人以上）
	元/生.学期
	10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住宿费（6人以上）
	元/生.学期
	11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执收单位：正宁县城幼儿园

	
	1
	保育教育费
	
	
	市级
	缴地方国库
	庆市发改[2013]232号
	

	
	（1）
	简托
	元/生.月
	140
	市级
	缴地方国库
	
	

	
	执收单位：正宁县西关幼儿园、榆林子幼儿园

	
	1
	保育教育费
	
	
	市级
	缴地方国库
	庆市发改[2013]232号
	

	
	(1)
	简托
	元/生.月
	135
	市级
	缴地方国库
	
	

	
	执收单位：各乡镇中心幼儿园（榆林子幼儿园除外）

	
	1
	保育教育费
	
	
	
	
	庆市发改[2013]232号
	

	
	（1）
	简托
	元/生.月
	120
	市级
	缴地方国库
	
	

	
	执收单位：农村小学幼儿园

	
	1
	保育教育费
	元/生.月
	100
	市级
	缴地方国库
	庆市发改[2013]232号
	

	国
土
资
源
	执收单位：正宁县自然资源局

	
	1
	[bookmark: _GoBack]耕地开垦费
	元/m2
	1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甘肃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土地管理法》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2
	不动产登记费
	元/件
	
	中央
	缴地方国库
	《物权法》
财税[2016]79号
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
甘发改收费[2016]1115号
	规划用途为住宅的房屋及建设用地使用权

	
	(1)
	住宅类不动产登记费
	元/件
	8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2)
	非住宅类不动产登记费
	元/件
	55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非住宅类

	
	2
	证书工本费
	元/件
	1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公








安














公





安




	执收单位：正宁县公安局

	
	1
	户籍管理证工本费
	元/张
	
	中央
	缴地方国库
	
	

	
	（1）
	丢失补领户口簿
	元/本
	6
	中央
	缴地方国库
	甘价费〔1996〕139号

	

	
	2
	居民身份证工本费
	元/人
	
	中央
	缴地方国库
	发改价格〔2003〕2322号

	

	
	(1)
	丢失补领二代身份证
	元/证
	4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2)
	办理临时二代身份证
	元/证
	1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3
	司法鉴定收费
	元/项
	见文件
	中央
	缴地方国库
	甘发改规范（2017）4号
	

	
	执收单位：正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1
	机动车号牌工本费
	
	
	中央
	缴地方国库
	发改价格[2004]2831号
计价格[1994]783号
[1992]价费字240号
甘价费[2005]270号
	含号牌架、固封装置。

	
	(1)
	汽车反光号牌
	元/副
	10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汽车不反光号牌
	元/副
	8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2）
	挂车反光号牌
	元/副
	5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挂车不反光号牌
	元/副
	3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3）
	三轮汽车、低速货车、拖拉机反光号牌
	元/副
	4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不反光
	元/副
	25
	中央
	缴地方国库
	
	

	
	（4）
	摩托车反光号牌
	元/副
	35
	中央
	缴地方国库
	
	

	
	
	不反光
	元/副
	25
	中央
	缴地方国库
	
	

	
	(5)
	机动车临时牌
	元/张
	5
	中央
	缴地方国库
	
	

	
	2
	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
	
	
	中央
	缴地方国库
	发改价格[2004]2831号
财综[2001]67号
[1992]价费字240号
甘价费[2005]270号
发改价格[2017]1186号
甘价费（2008）9号
	包括机动车行驶证、临时行驶证所附照片的塑封费用

	
	(1)
	机动车行驶证
	元/证
	1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2)
	临时行驶证
	元/证
	1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3
	机动车登记工本费
	元/证
	1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4
	驾驶证工本费
	元/证
	1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5
	临时入境机动车
	
	
	
	
	
	

	
	（1）
	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
	元/证
	1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2）
	临时入境机动车驾驶许可工本费
	元/证
	1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6
	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费
	
	
	中央
	缴地方国库
	
	

	
	(1)
	科目一考试费（三轮汽车、摩托车）
	元/人.次
	25
	中央
	缴地方国库
	
	

	
	(2)
	科目二考试费（三轮汽车、摩托车）
	元/人.次
	45
	中央
	缴地方国库
	
	

	
	(3)
	科目三考试费（三轮汽车、摩托车）
	元/人.次
	9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7
	机动车驾驶人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培训费
	
	
	
	
	甘财综（2012）68号
甘发改收费（2014）509号
甘发改收费（2016）272号

	每期7天为最终收费，不得另行收取其他费用。考试不合格的，免费补考一次。

	
	（1）
	一个记分周期内累计记分达到12分，并按规定参加安全教育培训
	元/人.期
	28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2）
	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人身安全道路交通事故负有责任的，按规定参加安全教育培训
	元/人.期
	26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交



通



	执收单位：正宁县道路运输管理局

	
	1
	道路运输企业及机动车辆经营许可证
	
	
	省级
	缴地方国库
	
	根据甘政办发（200）27号文件涉及出租车取消此项收费

	
	（1）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工本费▲
	元/证
	20
	省级
	缴地方国库
	甘价费（2006）137号
甘价费（2009）284号
	道路客货运输经营者、机动车辆维修经营者、道路运输站场经营者

	
	（2）
	车辆营运证
	元/证
	10
	省级
	缴地方国库
	甘价费（2009）284号
	从事道路客、货运经营的车辆

	
	（3）
	线路营运牌工本费
	元/证
	80
	省级
	缴地方国库
	甘价费（2009）284号
	道路班线客车、零担货运

	
	（4）
	包车客车、旅游客运纸质线路标志牌
	元/证
	20
	省级
	缴地方国库
	
甘发改收费[2014]826号
	旅游客运、包车客运

	
	（5）
	道路运输智能卡（IC卡）
	元/证
	50
	省级
	缴地方国库
	甘发改收费[2010]41号
	凡领取IC卡的，应免费发放纸质道路运输许可证、车辆营运证和道路从业人员资格证。

	
	执收单位：正宁县交通局

	
	1
	公路路产损毁赔偿费（县道）
	详见文件
	省级
	缴地方国库
	甘价费（2002）381号
甘价费（2004）397号
	

	
	执收单位：正宁县公路路政执法所
	

	
	
	公路路产损毁赔偿费（国、省）
	详见文件
	省级
	缴地方国库
	甘价费（2002）381号
甘价费（2004）397号
	

	







水












务
















水









务





	执收单位：正宁县水土保持管理局

	
	
	水土保持补偿费▲
	
	
	中央
	缴地方国库
	财综[2014]8号  
发改价格[2014]886号
甘发改收费[2016]867号
甘发改收费[2017]590号
	对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水库淹没区不在水土保持补偿费计征范围之内。
建设期间，按照征占用地面积一次性计征，



	
	(1)
	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
	元/m2
	1.4
	中央
	缴地方国库
	
	

	
	(2)
	开采矿产资源的，建设期间，
	元/m2
	1.4
	中央
	缴地方国库
	
	

	
	（3）
	开采期间，石油、天然气意外的矿产资源按照开采量（采掘量、采剥总量）
	元/吨
	0.7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开采期间、按照开采量计征

	
	
	石油、天然气根据油、气生产井（不包括水井、钻探井）占地面积按年征收
	元/m2
	1.4
	中央
	缴地方国库
	
	没扣油、气生产井占地面积按不超过2000㎡计算；对丛式井每增加一口井，增加计征面积不超过400㎡，收费1.4元/年、㎡；对生产技术先进、管理水平较高、生态环境治理投入较大的资源开采企业，收费时应按照从低原则征收。

	
	NIAN 
	取土、挖砂（河道挖砂除外）、采石以及烧制砖、瓦、瓷、石灰的
	元/m3
	1
	中央
	缴地方国库
	
	根据取土、挖砂、采石量计征。不足1立方米的按1立方米计；对缴纳义务人已按前两种方式计征水头保持补偿费的，不再重复计征。

	
	(4)
	排放废弃土、石、渣的
	元/m3
	1
	中央
	缴地国库
	
	根据土、石、渣、量计征。不足1立方米的按1立方米计；对缴纳义务人已按前三种方式计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不再重复计征。

	
	执收单位：正宁县水政监察大队

	
	
	水资源费
	
	
	中央
	缴地方国库
	








甘肃省人民政府令第110令  （从2014年8月1日起执行）

甘水资源发（2014）271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令第110令  （从2014年8月1日起执行）

甘水资源发（2014）271号

	财综（2010）57号文件规定“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建设”免收水资源费


按实际取水量征收

	
	1 
	工业、服务业、建筑业等工商业用水▲
	
	
	中央
	缴地方国库
	
	

	
	(1)
	地表水
	元/m3
	0.15
	中央
	缴地方国库
	
	

	
	(2)
	地下水
	元/m3
	0.2
	中央
	缴地方国库
	
	

	
	2 
	城镇公共供水▲
	元/m3
	
	中央
	缴地方国库
	
	

	
	(1)
	地表水
	元/m3
	0.2
	中央
	缴地方国库
	
	

	
	(2)
	地下水
	元/m3
	0.3
	中央
	缴地方国库
	
	

	
	3 
	农业生产用水▲
	元/m3
	
	中央
	缴地方国库
	
	

	
	(1)
	地表水
	元/m3
	0.005
	中央
	缴地方国库
	
	

	
	(2)
	地下水
	元/m3
	0.01
	中央
	缴地方国库
	
	

	
	4 
	洗浴、洗车、滑雪场等特殊种行业直接用水▲
	元/m3
	
	中央
	缴地方国库
	
	

	
	(1)
	地表水
	元/m3
	1
	中央
	缴地方国库
	
	

	
	(2)
	地下水
	元/m3
	2
	中央
	缴地方国库
	
	

	
	5 
	开采原油和进行冶炼加工的石油生产用水▲
	元/m3
	
	中央
	缴地方国库
	
	按实际用水量征收

	
	(1)
	地表水
	元/m3
	0.5
	中央
	缴地方国库
	
	

	
	(2)
	地下水
	元/m3
	1
	中央
	缴地方国库
	
	

	
	6 
	采煤排水水资源费▲
	元/m3
	0.5
	中央
	缴地方国库
	
	安采煤量征收

	
	执收单位：正宁县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1
	污水处理费
	
	
	
	
	正价发（2015）56号
	按实际用水量征收

	
	（1）
	居民生活用水
	元/立方米
	0.85
	市级
	缴地方国库
	
	

	
	（2）
	非居民用水
	元/立方米
	1.20
	市级
	缴地方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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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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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收单位：正宁县卫生和健康局

	
	1
	社会抚养费
	征收标准分别以当事人双方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出收入作为计征基数，结合当事人双方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规定生育子女的情况，确定征收额
	中央
	缴地方国库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
国务院令第357号
财规（2000）29号
财税（2016）14号
	
	

	
	(1)
	违反规定生育第一个子女的
	每年按其基数的20%，合计征收3.5年
	中央
	缴地方国库
	
	
	

	
	(2)
	违反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
	每年按其基数的30%，合计征收7年
	中央
	缴地方国库
	
	
	

	
	（3）
	违反规定生育第三个子女的
	每年按其基数的40%，合计征收14年
	中央
	缴地方国库
	
	
	

	
	（4）
	违反规定四个子女以上的
	按其孩次及相应的征收基数和比率累进征收
	中央
	缴地方国库
	
	
	

	
	（5）
	符合规定可以再生育，但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批生育的
	500-2000元
	中央
	缴地方国库
	
	
	

	
	（6）
	有配偶的一方与他人非婚生育的
	每年按其基数的40%，合计征收3.5年
	中央
	缴地方国库
	
	
	

	
	执收单位：正宁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
	预防接种服务费
	
	中央
	缴地方国库
	
国办发[2002]57号
财综[2008]47号
财税[2016]14号
发改价格[2016]488号  甘发改收费[2019]420号

	投服“脊髓灰质炎糖丸”劳务费1元/粒.次。（含自毁型注射器）

	
	(1)
	疫苗注射费（计划免疫）
	元/次
	4
	中央
	缴地方国库
	国办发[2002]57号
财综[2008]47号
财税[2016]14号
发改价格[2016]488号  甘发改收费[2019]420号

	（含储存、运输、预检、接种、耗材、观察等费用，不得另行收费）

	
	(2)
	疫苗注射费（第二类疫苗）
	元/针.次
	20
	中央
	缴地方国库
	
	

	
	2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费
	元/项.次
	见文件
	中央
	缴地方国库
	财综[2008]70号
发改价格[2016]488号
甘发改收费[2016]606号
	

	
	执收单位：正宁县人民医院、正宁县中医医院、正宁县妇幼保健站

	
	
	医疗服务收费
	按照《庆阳市公立医院服务项目价格（2017版）县级收费标准》执行
	市级
	缴地方国库
	
庆健保发[2017]77号
	自2017年12月30日零时起试运行

	
	执收单位：正宁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乡镇卫生院        

	
	
	医疗服务收费
	按照《庆阳市公立医院服务项目价格（2017版）乡镇级收费标准》执行
	市级
	缴地方国库
	
庆健保发[2017]77号
	自2017年12月30日零时起试运行

	法

院
	执收单位：正宁县人民法院

	
	1
	诉讼费▲
	
	
	中央
	缴省级国库
	国务院令481号
财综[2003]275号
甘价费（2007）275号
	

	
	（1）
	离婚案件
	元/件
	100
	中央
	缴省级国库
	国务院令481号
财综[2003]275号
甘价费（2007）275号
	

	
	（2）
	离婚案件设计财产分割的
	元/件
	超过20万元的部分按照0.5%缴纳
	中央
	缴省级国库
	按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1目规定执行。
	

	
	（3）
	侵害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以及其他人格权的案件
	元/件
	200
	中央
	缴省级国库
	甘价费（2007）275号
	

	
	（4）
	侵害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以及其他人格权的案件涉及损害赔偿的
	元/件
	超过5万元至10万元的部分，按照1％交纳；超过10万元的部分，按照0.5％交纳。
	中央
	缴省级国库
	按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2目规定执行。
	

	
	（5）
	其他非财产案件
	元/件
	70
	中央
	缴省级国库
	甘价费（2007）275号
财综[2003]275号
国务院令481号

	

	
	（6）
	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没有争议金额或价额的
	元/件
	600
	中央
	缴省级国库
	
	

	
	（7）
	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有争议金额或价额的
	元/件
	有争议金额或者价额的，按照财产案件的标准交纳。
	中央
	缴省级国库
	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三）项规定执行。
	

	
	（8）
	当事人提出案件管辖权异议，异议不成立的
	元/件
	70
	中央
	缴省级国库
	甘价费（2007）275号
财综[2003]275号
国务院令481号

	

	
	（9）
	其他收费
	元/件
	国务院第481号令《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中央
	缴省级国库
	国务院令481号

	

	

财


政


	执收单位：正宁县财政局

	
	1
	收费票据工本费
	详见文件标准
	省级
	缴地方国库
	甘发改收费（2015）832号
甘发改收费（2017）175号

	

	
住
建

	执收单位：正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元/㎡
	850
	省级
	缴地方国库
	甘价服务（2004）181号    庆政办发（2007）268号
	甘价服务（2002）193号文件第七条规定新建民用建筑项目减免

	
	2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元/㎡
	40
	省级
	缴地方国库
	甘价服务（2007）184号
	依据《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中减免项目减免


标注“▲”号是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号是小微企业免征。


	







政


府


性


基


金
	1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应缴纳残保金=（上年度在职职工总数×1.5%-单位在职残疾职工数）×上年度在岗职工年人均工资（市统计局公布的上年度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数据）

	《残疾人保障法》
财综字[1995]5号
财综[2001]16号
财税[2017]18号
	

	
	2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元/m2
	40
	甘价服务[2007]184号
	

	
	3
	教育费附加
	“三税”税额的3%

	《教育法》
国发[1986]50号
国发[2016]35号
财税[2010]103号
财税[2016]12号
	小微企业免征

	
	4
	地方教育附加
	“三税”税额的2%
	《教育法》
财综函[2010]2、3号
财综[2010]98号
财税[2016]12号
财综[2001]58号
	小微企业免征

	
	5
	森林植被恢复费
	元/m2
	2-10元/㎡ 用材、经济、薪炭、苗圃林6元/㎡;未成林地4元/㎡；防护、特种用途林8元/㎡；国家重点防护、特种用途林10元/㎡；疏林、灌木林3元/㎡；宜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2元/㎡。城市及城市规划区的林地，可按上述规定标准2倍收取
	《森林法》
《森林法实施条例》
财综[2002]73号
财税[2015]122号
财税[2016]2号
	



